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11年 12月 31日） 

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1. 金管會就本行與台灣人壽合作辦

理保險電話行銷業務，有未實際管

理電話行銷中心之營運與相關人

員情形，核處新臺幣120萬元罰鍰。 

已全數終止與保險公司間之保險

電話行銷業務。 

已改善完成。 

 

2. 金管會就本行辦理保險代理人業

務，有業務員報告書未據實填寫保

費來源情形，核處限期 1個月研議

及強化保險費資金來源之檢核機

制，併處新臺幣 120萬元罰鍰。 

已強化保險費資金來源之檢核機

制，並加強宣導業務員應落實保費

來源檢核及確實填寫業務員報告

書。 

已改善完成。 

 

3. 金管會就本行辦理保險代理人業

務，就個案屬保險公司告知不受理

之類型仍予以招攬送件情形，核處

新臺幣 60萬元罰鍰。 

已與往來保險公司確認保單得送

件之投保態樣，嗣後將加強宣導保

險公司通知之送件規則。 

已改善完成。 

4. 金管會就本行行員透過電腦系統

查詢客戶個人資料，並傳送予第三

人情事，核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1) 每年辦理個人資料管理內部檢

查，並於個人年度績效考核中增

訂資安指標。 

(2) 將持續加強資安教育訓練，以強

化全行資安遵法意識。 

已改善完成。 

5. 金管會就本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兼營證券業務，其分支機構負責人

未依規定辦理異動登記，且相關人

員未具證券商分支機構負責人之

資格條件，核處予以糾正。 

已完成登記資料補正及相關作業流

程之檢討。 

已改善完成。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11年 12月 31日） 

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無   

 


